共青团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团委（2016）第16号


关于做好2016年暑期社会实践项目总结表彰工作的通知

各分团委、有关部门：
为促进我校“三下乡”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建设，促进大学生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工作交流提升，完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考核评优体系，推进我校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工作水平，现将有关总结工作通知如下： 
一、校级暑期实践“先进个人”（学生）的推荐评选
1、各重点项目团队（含知行合一专项）可按照团队成员数的30%推荐报送校级暑期实践“先进个人”评选，推荐人选必须符合项目总结报告书中的队员名单。知行合一专项队员的推荐必须首先通过PU平台材料提交并由分团委审核通过。
2、非重点项目的团队（分院级团队）可按照团队成员数的10%荐报送校级暑期实践“先进个人”评选。
3、学生先进个人的评选标准为：能全程参加实践活动，实践目的明确、工作积极主动，用所学知识为社会服务，在活动中有较大收获和贡献。
4、推荐评选的学生名单请填写附件《推荐评选汇总表》，并于9月30日前报送。
联系人：赵健   电话：81838897,  邮箱：354002124@qq.com
二、重点项目交流展示
校团委按照项目类别遴选4-6个项目进行公开交流展示。交流展示采取PPT汇报演讲的方式进行，时长为6-8分钟。汇报的主要内容包括：项目意义、实施过程、取得成效和成员收获。总结汇报时间为：10月14日下午15：30，青春剧场。
三、项目经费报销
1、各重点项目按照暑期前公布的资助经费额度进行报销（餐费票据、出租车票据、食品票据无法报销），超出部分由各分团委承担；          
2、项目经费票据请按照学校财务处有关规定整理粘贴，并于10月30日前报送至团委审核。
联系人：马华伟   电话：81838898
四、其它
校级先进工作者和校级优秀团队由校团委根据团队项目总结报告质量进行遴选确定。已参评市级及以上评优的老师和团队原则上不再参评校级先进。

附件：《2016年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先进个人推荐评选汇总表》
共青团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2016年9月26日
附件：

2016年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先进个人推荐评选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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